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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8） 

嘉義市 115 學年度國民小學專任教師聯合甄選應考人複查成績申請書 

※收件編號（應考人勿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應考類別 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准考證編號 聯絡電話（可聯絡至本人電話） 

   
 

電話： 
行動電話： 

複查項目（請打） 
複查前成績 

（應考人自填） 
複查後成績 

（應考人勿填） 
處理結果 

（應考人勿填） 

教育專業科目/ 
 教育專業科目 （加重 
 特殊教育比重） 

  ※ ※ 

國語文 
 ※ ※ 

數學 
 ※ ※ 

英語 
 ※ ※ 

體育概論暨體育教材
教法 

 ※ ※ 

輔導知能 
 ※ ※ 

口試 
 ※ ※ 

試教/術科實作/輔導
實務演練 

 ※ ※ 

總成績 
 ※ ※ 

注意事項：  
一、複查甄試成績，應於簡章規定之複查期限內，持准考證及本書面申請書親自向承辦學校提出

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初試承辦學校：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；複試承辦學校：嘉義市東
區蘭潭國民小學。 

二、複查手續費初試每科新臺幣壹佰元整，複試新臺幣壹佰元整。 
三、複查成績結果初試於當日下午 7 時前、複試於翌日 12 時前，在承辦學校公布欄及甄選系統

公布。 
四、複查成績初試以人工核對答案卡之答案及成績登載有無錯誤，不提供查看答案卡或影印試卷

複試以複查累計分數為限，不得申請調閱評審文件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

 
※複查結果（本欄由複查單位填寫，應考人請勿填寫。） 

 


